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根据《新乡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新政办〔2015〕30号）和《新乡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和租赁补贴管理实施细则》（新政办〔2015〕31号），经示范区管委会2023年第七次常务办公会研究同意，对平原示范区范围内的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实施标准公布如下：

一、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调整公租房项目
	楼层
	租金标准（元/㎡/月）

	龙源廉租房
瑞和二期
平原小区
	1-4层
	5.3

	
	5-7层
	5.8

	
	8-11层
	5.3

	
	12-倒数二层
	5.8

	
	顶层
	4.8



二、执行日期：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本次调整仅涉及龙源廉租房、瑞和二期及平原小区等三个高层公租房项目，未涉及的公租房项目仍参照2019年发布的《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与物业费标准的通知》执行。
三、其他说明：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按照市场租金、物价指数和消费水平实施动态管理，按规定定期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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